
新竹縣政府教育局　函

 
地址：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
承辦人：甘瀅蓁
電話：03-5518101分機2895
傳真：03-5514227
電子信箱：20019125@hchg.gov.tw

 
受文者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教青字第113160052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

主旨：訂定「新竹縣技職教育諮詢會設置要點」，並自即日生
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附「新竹縣技職教育諮詢會設置要點」1份。

 
正本：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、新竹縣各私立國小群組、新竹縣各私立國中、新竹

縣各私立高級中學、新竹縣各私立職業學校、各大專校院
副本：本局秘書室、本局督學室、本局法制專員、本局學務管理科、本局國民教育

科、本局終身教育科、本局體育保健科、本局特殊教育科、本局幼兒教育科、
本局青年事務科、本局行政科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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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